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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中部工程處執行「臺

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計畫」，疑因承包商

工程延宕爭議，致發生所屬人員被迫調職、

相關主管與承辦人員涉嫌圖利、官商勾結及

警員洩漏個資，究相關公務人員有無違失等

情案。 

貳、調查意見： 

據民國（下同）105年12月14日報載略以，交通部鐵

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改局)中部工程處（下稱中工處)

執行「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計畫」，其中「CCL531

標松竹站、太原站、精武站、五權站及大慶站車站主體

工程」（下稱531標工程)，承包的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華盛公司）因工程延宕，理應開罰，該處內

部出現「依法開罰」及「日後再算」兩派意見，主張開

罰的女官員竟遭黑道擄走強拍裸照逼去職，還被警告「不

要多管閒事」，檢察官查出是華盛公司董事長的女特助蘇

○○教唆，再追出該局中工處段長林○○等官員涉嫌偽

造工期，讓承包商免罰，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依圖

利、偽造文書、妨害自由等罪起訴林○○等12人等情。

本案由委員提起自動調查，經本院函詢交通部、鐵改局

暨所屬政風室及人事室、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

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等機關，並

於106年5月31日、同年6月5日詢問相關機關人員，已調

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交通部鐵改局辦理 531標工程局部停工報核範圍為

「月台層以下車站站體、景觀、路工及排水等全部工

程範圍」，惟嗣後奉核之各車站復工報核範圍擴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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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第一階段結構、建築裝修、一般機電及排

水等全部工程範圍」，因復工大於停工範圍，除遭起

訴涉有圖利承商之嫌，亦不符工程實務，有損機關權

益，且恐將肇致關連工程延宕，影響整體通車期程，

顯有違契約管理機關之職責，核有違失。 

(一)依531標工程「特訂條款」壹、「工程概述及施工補

充說明」規定略以，本標工程工期共計1,200日曆

天，非經甲方核准不得延長。……。乙方接獲甲方

正式函件通知（下稱NTP）後5日內開工，同時提出

開工報告。本工程配合既有鐵路營運需求，頇採兩

階段施工，其中第一階段施工期限，自開工日

（NTP1)起至NTP1+840日曆天止，第二階段施工期

限，自甲方通知第二階段開工日（ NTP2）起至

NTP2+360日曆天止……。四、「注意事項」（十九）

規定：將整體施工計劃於契約規定期限內提送甲方

並經核可後，按下列各項規定施工。……20.為確

保鄰標931軌道標及系統機電標於各車站站區進場

後之順利施作，並避免與本工程範圍施工作業相互

干擾，承包商應於各階段開工後儘速施作車站月台

及與系統機電相關之配合設施。其中，各車站之車

站月台及雨棚結構，第一階段應於開工後390天內

完成，第二階段應於開工後180天內完成；車站機

房（含一般機電及系統機電）之建築裝修及一般機

電，太原站應於第一階段開工後390天內完成，其

餘各站應於480天內完成。21.承包商頇配合鄰標

（331標、731-2標、831標、931標及系統機電標)

工程之預定進度擬定施工計畫，依工程司指示部分

交付已完成之部分以供鄰標工程施作……。由上開

特定條款可知，本標工程配合既有鐵路營運需求，

除需依自身工程預定進度施工，尚頇配合工程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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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交付已完成之部分以供鄰標工程施作。又531標

工程之「一般條款」H.開工、暫停、工期展延及延

誤H.7展延工期略以，（1)承包商為完成契約內之工

程或工作或其任何部分工程或工作，或為達成時程

表規定進度，而發生延遲或阻礙，係由於下列任一

情況時，承包商得按下列程序提出展延工期：……

（F)C.9「關連契約承包商所導致之延遲」。……延

長本契約所訂本工程或其部分工程之竣工時間、或

完成本契約規定部分工程完成至規定程度之時

間、或達成預定時程之時間。由上開531標工程之

特定條款及一般條款可知，本工程因配合既有鐵路

營運需求，頇採兩階段施工，為確保與軌道標及系

統機電標於各車站站區進場後之順利施作，並避免

與本工程範圍施工作業相互干擾，需依工程司指示

部分交付已完成之部分以供鄰標工程施作，若關連

契約承包商所導致之延遲，則可依約提出展延工

期，影響整體通車期程。 

(二)查531標工程開工後，因各車站建造執照、五大管線

核可函、綠建築候選核可函尚未取得，致部分工程

受建築法規定無法開工，鐵改局中工處於101年8月

13日召開會議決議，各車站適用建築法99條可施作

部分（月台及雨棚為雜項工作物），無需申請建造

執照，各車站月台及雨棚結構自101年8月13日起，

即可進場施工，無法施作部分，鐵改局中工處核准

停工報核表，本工程自101年9月18日起尌「月台層

以下車站站體、景觀、路工及排水等全部工程範圍」

局部停工。嗣待上開執照及許可函核發之後，鐵改

局中工處於102年8月2日核准復工報核表，本工程

各車站自102年5月11至29日分別尌「○○車站第一

階段結構、建築裝修、一般機電及排水等全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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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復工，並於102年8月12日簽報鐵改局有關本

工程工期展延申請書，於102年8月22日奉局核准，

針對各車站NTP1+840核予展期。故由上開承商於

101年9月18日所報陳奉核之局部停工報核表範圍

為「月台層以下車站站體、景觀、路工及排水等全

部工程範圍」，係以第一階段涉及建造執照部分申

請停工，惟第一階段其他部分仍持續進行施工，然

承商於102年8月2日報陳奉核之各車站復工報核表

範圍為「○○車站第一階段結構、建築裝修、一般

機電及排水等全部工程範圍」，實已包含第一階段

全部工程，明顯停工報核與復工報核範圍不同。 

(三)據鐵改局中工處於106年5月10日函請中興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及華盛公司分別說

明前節情事。華盛公司說明如下：於102年7月19日

提送復工報核表後，該公司林主任認為該次提送之

復工報核表復工範圍有誤，因而於同年月26日至中

興公司更換復工報核表；中興公司說明如下：102

年7月辦理復工前，531標工程僅辦過1次停工，且

基於無停工即無復工的原則，不論復工申請表所書

寫文字為何，復工之效力僅及於前次辦理停工之範

圍，復工範圍與復工表所載之復工理由相對應，並

無復工範圍擴大之疑慮，故同意華盛公司更換復工

報核表。惟查，復工報核表復工範圍有誤，應依行

政程序以公文方式抽換，且復工之效力僅及於前次

辦理停工之範圍，復工範圍不能因復工理由而有擴

大之行為，且該次「工程停復工及展延程序」，並

未依程序召開工期展延審查會議，以期獲取共識，

且經監造中興公司表示，承商提出復工報核表後，

經中工處人員指示，承商確實曾於102年7月26日派

員至中興公司抽換復工報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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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交通部鐵改局辦理承商於101年9月18日所報

陳奉核之局部停工報核表範圍為「月台層以下車站

站體、景觀、路工及排水等全部工程範圍」，係以

第一階段涉及建造執照部分申請停工，第一階段其

他部分仍持續進行施工，惟於102年8月2日奉核之

各車站復工報核範圍擴大為「○○車站第一階段結

構、建築裝修、一般機電及排水等全部工程範圍」，

實已包含第一階段全部工程，明顯停工報核與復工

報核範圍不同，除遭起訴涉有圖利承商之嫌，亦不

符工程實務，有損機關權益，且恐將肇致關連工程

延宕，影響整體通車期程，顯有違契約管理機關之

職責，核有違失。 

二、交通部鐵改局檢討531標工程逾期情形，目前仍在釐

清鄰標（331標）交付時程延誤階段，而遲未能確認

工程進度與交付情形，惟本標契約第一階段工程已於

104年9月15日確認完成，且本案於105年12月8日經司

法起訴及同年月14日媒體報導至今已逾半年，然該局

仍未能釐清鄰標交付情形，顯無法落實工程進度控

管，有失職責，核有怠失。 

(一)依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1

點規定略以，十一、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

工作重點如下：……（九）履約進度及履約估驗計

價之審核……。531標工程之「一般條款」C.轉包、

轉讓、分包及關連契約略以，C.9關連契約承包商

所導致之延遲，若契約承包商工期延長或成本增

加，係因關連契約承包商未能依照該契約核定之進

度所導致。則承包商得依H.7「展延工期」之規定，

請求延展工期，或依G.12「求償通知」之規定辦理。

G.一般契約責任及保證略以，G.11提送相關文件之

義務，不論是否已載明於契約中，承包商均應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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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及工程司之要求，按時提出一切文件，包括紀

錄表格、施工圖、施工申請、會議及協調紀錄、估

驗申請、月進度報告及竣工報告等。K.承包商對工

程之管理略以，K.15保留工作紀錄及電子檔，承包

商在工作過程中，應保留完整之工作紀錄及電腦磁

檔以備工程司隨時查核……。工作紀錄例舉如下

（但不限於）：……（ 2)進度月報、估驗申請

表。……。P.計量計價及估驗略以，P.7估驗計價

申請，承包商應於每期估驗時備妥工程估驗單及施

工進度報告，送請工程司代表審查……。由上開作

業要點及531標工程一般條款可知，對於工程進度

應隨時掌握履約進度，並保留完整之工作紀錄以備

隨時查核，以利每期估驗款請領及施工進度報告，

且履約進度尚頇配合鄰標之交付情形，否則將涉及

展延及求償責任。 

(二)查本案105年12月8日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起訴相關人員及同年月14日媒體報導本案披

露，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臺中計畫531標

一案，涉有圖利及登載不實，且亦有女性公務員因

本案而遭強行擄走等情。嗣經鐵改局中工處進行相

關行政調查如下：於105年12月27日分別函請中興

公司（監造單位）及華盛公司（施工承商）尌相關

人員涉案部分提出說明。上開公司分別於105年12

月30日及106年1月3日函復說明；於106年1月16日

召開「CCL531標第一次停復工報核表範圍內容一致

性修正檢討會議」，決議請監造儘速洽承商檢討並

提出與停工報核表所報範圍相符之復工報核表過

處審核，以利前後一致性；於106年1月24日召開「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臺中計畫CCL531標

圖利及登載不實等事項監造單位及承商函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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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議」，決議請承商檢討因331標交付之期程影

響531標天數。嗣查鐵改局中工處於106年1月19日

及同年3月14日函請監造中興公司及承商華盛公司

提送修正之復工報核表及受鄰標影響之工期檢討

結果，惟至同年5月4日該處再度函請儘速辦理上開

事項等情。然至本案於本院辦理訊問時（106年5月

31日），鐵改局所提供之書面資料表示，有關該局

檢討531標工程逾期情形，目前仍尚待釐清鄰標331

標松竹至大慶段鐵路高架工程交付時程是否有延

誤，故仍無法釐清本標案工程是否有逾期情形及鄰

標延宕交付情事。嗣至106年8月2日鐵改局方函復

本院，依該局同年6月22日召開之「『CCL531松竹

站、太原站、精武站、五權站及大慶車站主體工程』

工期各里程碑釐清及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

項第4款情事」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針對本工程

NTP1+390工期部分略以：「本工程在101年7月22日

開工，原NTP1+390期限為102年8月15日，經中工處

及監造單位初步釐清，受CCL331標影響最大的太原

車站計影響天數149天，另招標文件補充說明已有

澄清本工程各車站工期不分開計算，即以影響最大

之太原車站來核算展延工期，經計算NTP1+390可展

延至103年1月11日，查各站鋼構均於103年1月11日

前完成，爰CCL531標第一階段工程無逾期情事。」

由上開說明可知，本標案工程自105年12月遭司法

起訴及媒體報導，至本院訊問時已逾半年，然該局

仍未能釐清鄰標交付情形，更遑論本標案工程控管

履約進度與配合鄰標交付責任之掌握，且106年6月

22日之會議結論僅為初步釐清之判斷，未經最後鐵

改局之核定。 

(三)綜上，交通部鐵改局對於工程進度應隨時掌握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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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並保留完整之工作紀錄以備隨時查核，以利

每期估驗款請領及施工進度報告，且履約進度尚頇

配合鄰標之交付情形，因其涉及展延及求償責任，

然該局於檢討531標工程逾期情形，陳稱尚待釐清

鄰標331標松竹至大慶段鐵路高架工程交付時程是

否有延誤，惟本標契約第一階段工程已於102年8月

22日核准展延，104年9月15日函文確認完成，且本

標案工程自105年12月遭司法起訴及媒體報導，至

本院訊問時已逾半年，然該局仍未能釐清鄰標交付

情形，嗣稱於106年6月22日雖有初步結論，然顯見

對本標案工程控管履約進度與配合鄰標交付責任

之有欠掌握，未能落實工程進度控管，有失職責，

核有怠失。 

三、交通部主管國內重大交通工程建設，對於執行業務之

公務員應予保障人身安全，免於因依法行政而遭致危

害之恐懼，又對於違法亂紀之人員，亦應毋枉毋縱，

除司法相關調查外，亦應追究其適當之行政責任，以

保護守法之公務員，及維護政府形象。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

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務，

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公務人員安全

及衛生防護辦法第22條略以，各機關於公務人員執

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時……四、其

他必要之措施。又交通部主管國內重大交通工程建

設，所屬鐵改局中工處轄區內各項工程計畫中，臺

中計畫經費約為新臺幣（下同）372.41億元、員林

計畫經費約為58.86億元等，皆屬經費龐大之重大

工程範疇，故對此執行經費龐大工程之公務員依法

應保障人身安全，並對其行為操守確保廉潔自持。 

(二)依105年12月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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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書（ 104年度偵字第 30658號、 105年度偵字第

8506、13891、17306、23770、26071號），有關本

案公務員人身安全受到危害，其中華盛公司特助蘇

○○為使華盛公司免遭罰鍰，對公務員鄭○○為下

列行為，摘要如下：為使強迫鄭○○離開中工處一

職之念頭。期間，蘇○○以不詳方式取得未婚之鄭

○○與同在鐵改局任職之陳○○正在交往之訊

息，並誤認陳○○為已婚身分，遂透由與華盛公司

在新竹地區有合作建案關係之盧○○監看與偷拍

鄭○○，企圖藉由鄭○○於上班時間蹺班與已婚男

子陳○○約會之照片畫面，爆料見報以打擊鄭○

○，迫使鄭○○離去現職。於104年4、5月期間，

至鄭○○之工作地點及位於中工處之宿舍，跟蹤、

偷拍鄭○○，惟因鄭○○並無蹺班約會情事，致其

等偷拍舉動並無所獲。 

(三)蘇○○為確認鄭○○、陳○○之住所資料，得使偷

拍2人之工作進行順遂，而令盧○○透過關係查詢

並取得鄭○○、陳○○之戶籍資料。蘇○○得知陳

○○並無配偶之事實後，其欲偷拍並爆料鄭○○與

已婚同事陳○○交往之計畫自無從實現，惟仍透由

盧○○於104年6月間，監看、偷拍鄭○○，依舊希

望能取得鄭○○蹺班與陳○○幽會之畫面來打擊

鄭○○，惟仍一無所獲。時至104年7月，531標工

程第一階段各車站主體完工期限屆至，是逼使鄭○

○離去中工處主計室主任一職之計畫，已迫在眉睫

無法再拖延，蘇○○竟思以強擄鄭○○拍攝裸照之

強烈非法手段恫嚇鄭○○離職，遂與盧○○等人基

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強制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

聯絡，透由盧○○下令強押鄭○○至新竹地區拍攝

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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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嗣依廉政署函復本院之機關廉政風險評估報告指

出，104年度中工處前處長許○○等人涉嫌集體犯

罪圖利案，經法務部廉政署104年度廉查中字第13

號偵辦，交通部政風處 105年 5月 6日政密字第

1055006036號函（續報政風資料建請併案偵處）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3770號

起訴書，將該處前第二工程段段長、主辦人員等3

人，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刑法第213

條、216條偽造文書等罪，提起公訴在案。經該風

險評估報告指出，前處長許○○涉有：1、利用職

務機會及「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名義，收取臺

中計畫及員林計畫等相關得標承商不法利益。2、

長期接受特定承商飲宴招待及餽贈，涉違反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3、與特定承商交往密切，濫用職

務上利害關係，盡力維護、便宜行事履約程序及變

更設計，更虛偽製作不實停復工內容、展延工期，

藉此圖利特定承商。4、公務員與特定承商幹部發

展不正常男女關係，更加鞏固並維護該承商權益等

情。經廉政署以 104年度廉查中字第 13號立案偵

辦，惟據該署以106年7月26日104廉中韋廉查中13

字第1061601797號函復略以，因查無具體不法事

證，業已結案存參。又鐵改局於106年7月10日鐵工

人字第1061200503號令，以許員任職南部工程處處

長期間不避諱已婚身分與承商女特助入住飯店同

一房間，行為不檢戕害該局形象，記過1次。 

(五)綜上，交通部主管國內重大交通工程建設，所屬鐵

改局中工處轄區內各項工程計畫中，臺中計畫工程

經費約為 372.41億元、員林計畫工程經費約為

58.86億元，皆屬經費龐大之重大工程。然以本案

為例，鄭員為依法行政之公務員，居住於中工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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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宿舍，卻於104年4至6月間遭到多次跟監及偷

拍，嗣於同年7月於上班途中遭到擄走，顯見鐵改

局於注意可疑人事物、充實監視設備系統及加強員

工危機意識等措施，仍有提升改善之處，實無法對

於執行業務之公務員妥適保障其人身安全，使其免

於因依法行政而遭致危害之恐懼，又本案僅將遭起

訴之3名公務員處以申誡1次之處分，而對廉政風險

評估報告所提及之其他人員並未懲處，對此違法亂

紀之人員，實應毋枉毋縱，除司法相關調查外，亦

應追究其適當之行政責任，以保護守法之公務員，

及維護政府形象。 

四、交通部鐵改局檢核重大公共工程招標前政府應辦事

項，因各車站建造執照、五大管線核可函、綠建築候

選核可函未能如期取得，致部分工程開工後即需辦理

停工，雖為工程會「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

訂定前所辦理之採購，惟已導致531標工程停復工範

圍不符及631標工程逾期天數爭議等情事，徒生履約

管理之困擾，允應檢討改善。 

(一)依工程會104年3月17日訂定之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

件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略以：「一、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為使公共工程計畫順利推展，減少發生開工

後即停工……」第3點規定：「三、本注意事項所稱

重大公共工程，指單一標案預算金額達新臺幣2億

元以上，或經上級機關認定有列為重大公共工程之

必要者。」第4點規定：「四、機關辦理重大公共工

程，應自可行性研究或規劃設計階段即預先檢討

『重大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機關應辦事項檢核

表』所列項目，妥善排定作業時程，並於招標前確

實檢核。」其中該應辦事項檢核表，項次7：候選

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項次9：建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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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築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許可等）及項次12：管

線箱涵處理及公用管線佈設許可。由上開注意事項

可知，機關為使公共工程計畫順利推展，減少發生

開工後即停工之窘境，尤其是針對2億元以上之重

大工程建設，應予預先依據「重大公共工程開工管

制條件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檢討所列項目，妥善

排定作業時程，並於招標前確實檢核，以利工程計

畫順利推動。 

(二)查531標工程101年7月22日為開工日，本工程開工

後，因各車站建造執照、五大管線核可函、綠建築

候選核可函尚未取得，無法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

申報開工之部分，鐵改局中工處於101年11月23日

核准停工報核表，本工程自101年9月18日起尌「月

台層以下車站站體、景觀、路工及排水等全部工程

範圍」局部停工。惟因上開政府應辦事項延宕，致

後續承商辦理復工申請有機可乘，將本工程各車站

自102年5月11至29日分別尌「○○車站第一階段結

構、建築裝修、一般機電及排水等全部工程範圍」

辦理復工申請。又針對631標工程，依鐵工局於約

詢時所提供之資料表示，因531標工程及631標工程

之工程特性與契約架構大致相近，尌機關之立場一

致性，承商逾越特訂條款注意事項內系統機電相關

之配合設施之完成里程碑期限，是否處予逾期違約

金罰鍰，於工期判定及逾期違約金計算時應統一標

準。惟631標工程已逾契約第一階段工期NTP1+840

（經展延後），將依契約逾期罰款規定辦理，然目

前逾期天數承商尚有爭議。由上開531標停復工範

圍不符及631標工程逾期天數爭議等情事，顯見鐵

改局未能妥適檢核車站建造執照、五大管線核可

函、綠建築候選核可函等重大公共工程招標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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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事項。 

(三)綜上，交通部鐵改局未能妥適檢核重大公共工程招

標前政府應辦事項，因各車站建造執照、五大管線

核可函、綠建築候選核可函尚未取得，致部分工程

開工後即需辦理停工，雖屬工程常見議題，且為工

程會「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訂定前所

辦理之採購，惟由531標停復工範圍不符及631標工

程逾期天數爭議等情事，顯見鐵改局未能妥適檢核

該等重大公共工程招標前政府應辦事項，徒生履約

管理之困擾，允應檢討改善。 

五、警政署郭姓員警非因公務打探及洩漏個人資料，濫用

戶役政資訊電子閘門系統，侵犯民眾隱私一案，雖該

案尚處司法審理階段，然因公務員懲戒係採刑懲併行

原則，實無礙追究其行政責任，又倘違失情節之證據

充足，內部懲處亦可啟動，以利調查該警員違規行為

之行政疏失，實難以該案尚處刑事偵審程序而怠慢其

行政責任之懲處，仍應儘速嚴明處理，並予檢討改進。 

(一)公務員懲戒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同一行為，在刑

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審理程序。但懲戒處分

牽涉犯罪是否成立者，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認

有必要時，得裁定於第一審刑事判決前，停止審理

程序。」依該法條規定，係以「刑懲併行」為主軸；

然按該條但書規定，如涉及刑事案件之被付懲戒人

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出聲請，請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停止審議程序經該會認有停

止審議之必要者，則有停止審議程序之議決，而發

生「刑先懲後」之情形。因「刑先懲後」或「刑懲

併行」之原則，各有其立法上之功能，實務上，仍

大多以「刑懲併行」為原則，除非公務員之應否受

懲戒處分，係純以刑事犯罪是否成立為斷或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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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否成立影響懲戒處分輕重時，基於尊重刑事法

院職權之行使，該會始為停止審議之議決。 

(二)據警政署函復，於105年5月1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請警政署提供104年5月11日查

詢民眾陳○○之戶役政資訊電子閘門系統紀錄

檔，發現新竹市警察局偵查佐郭○○有查詢紀錄資

料。根據檢察官提供之翻拍手機圖及譯文資料，發

現郭員涉嫌查詢並洩漏上開民眾個資給不法集

團，經查詢分析本案被害人及被害人親友之戶役政

及車籍資料，發現郭員數度以「中輟查尋」名義，

查詢被害人個人基本資料。嗣由警政署以行政稽核

調查名義，於105年5月20日前往新竹市警察局通知

郭員製作調查筆錄，並據檢察官提供之翻拍手機圖

當場詢問，郭員坦承確因接獲綽號阿七（真實姓

名：盧○○）之男子請託，於新竹市警察局少年隊

（當時服務單位）以個人使用之公務帳號登入警政

署知識聯網查詢應用系統，聯結至戶役政電子閘門

後，查詢陳○○及鄭○○個人資料，並以手機拍攝

基本資料畫面後，無償出示給盧男觀看並供翻拍，

因而使不法集團知悉陳男之婚姻狀態，經帶同郭員

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予龍股檢察官複訊，當

日複訊後先予裁定無保請回。上開郭姓員警疑涉瀆

職、洩密等情，經檢察官指示警政署政風室於105

年7月4日以警政字第1050111449號刑事案件移送

書，將該員依觸犯刑法瀆職罪章第132條第1項洩密

罪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龍股檢察官於105年12月5日偵

結，略謂案內郭員所為係觸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

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嫌，依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併案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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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警察機關加強戶役政資訊稽核實施計畫」參、

資料外洩原因分析略以：二、員警受人請託，不法

取得個資洩漏予他人。伍、行政責任及獎勵：（七）

非因公務擅自查詢戶役政資料經查屬實，且因而發

生洩密，惟未經起訴或不起訴者，視情節輕重除依

警察機關資訊安全實施規定核予記過以下懲處

外。故依上開實施計畫，郭姓警員既已遭起訴，且

已啟動相關行政疏失調查作為，然該署至今仍未對

其進行任何行政責任之懲處。 

(四)綜上，警政署處理員警非因公務打探或洩漏個人資

料，侵犯民眾隱私，以該員因觸犯刑法之洩漏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嫌，依刑事訴訟法併案提起公

訴為由，目前並未對郭員進行任何行政懲處，然因

刑懲併行原則，除非公務員之應否受懲戒處分，係

純以刑事犯罪是否成立為斷或刑事犯罪是否成立

而影響懲戒處分輕重時，方例外採「刑先懲後」之

模式，故本案雖尚處司法審理階段，然因公務員懲

戒係採刑懲併行為原則，實無礙追究其行政責任，

又倘其違失情節明確，內部懲處亦可發動，以利調

查該警員違規行為之行政疏失，實難以該案尚處刑

事偵審程序而怠慢其行政責任之懲處，故警政署對

於該員違規行為，仍應儘速嚴明處理，以正視聽，

並予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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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及二，提案糾正交通部。 

二、調查意見三及四，函請交通部檢討改善見復。 

三、調查意見五，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改善見復。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處理。 

 

調查委員：李月德  

江明蒼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8  月     日 

附件：本院105年12月20日院台調壹字第1050800271號派查函

暨相關案數卷。 

 


